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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建委„2023‟60 号 

 
 

2023 年上半年普陀区建设工程 

质量安全巡查通报 
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，落实参建各方责任义

务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沪建质安

（2022）389号文规定，区建管委制定年度巡查计划，开展工程

质量安全巡查工作，现将我区 2023 年上半年质量安全巡查工作

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普陀区建管委根据 2023 年度巡查工作方案，落实巡查工作

常态化管理，我区 2023年上半年共巡查 17个在建工程项目，涉

及建设单位 17 家、总包单位 17 家、监理单位 17 家，总建筑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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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136.75万平方米。 

巡查以工程现场管理体系的建立、参建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、

企业及主要管理人员法定义务的履行为重点，重点检查现场项目

管理机构设置情况，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、

总监理工程师及关健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，参建各方履行

建设工程法律、法规情况，工程建设程序、承发包行为、用工管

理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、工程质量控制、材料检测，抽查大型

机械设备使用安全、危大工程各项制度及措施贯彻落实情况。 

二、总体评价 

根据巡查工作开展情况分析，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体受

控，参建各方总体能较好履行职责，未发现建设工程有重大安全、

质量隐患。但在检查中也发现部分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开具工程款

支付担保，个别项目劳务用工不规范，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

低，分包单位项目经理超职业资格范围执业，分包单位项目经理

违规兼项，危大工程施工期间项目经理未到岗，安全员配备数量

不符合要求，现场未根据施工进度及时调整和完善安全防护设施，

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划分不明确，施工质量标准化制度落实不到位

等情况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项目管理主要问题 

1、个别项目建设单位未按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规

定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，未按规定单列人工费或协议约定的人工

费与实际要支付的工人工资不匹配。 

2、个别项目建设单位未按《上海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首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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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管理规定》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及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制，未

依规配备符合任职条件的项目负责人、项目质量总监、项目安全

主管、施工质量主管等专职人员。 

3、部分项目总包单位未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工程建设

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住建规范【2022】

5 号文）要求开设并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未落实《2023

年度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整治重点》实名制系统四个百分

百要求。 

4、个别项目专业分包单位项目经理超职业资格范围执业，

现场任命的项目经理在全市范围兼任多个项目；主要管理人员

（项目经理、安全员）未按规定到岗履职现象依然存在。 

5、个别项目吊篮安拆专业工程由幕墙专业分包再次分包给

起重设备专业分包单位，涉嫌违法分包。如新湖明珠城三期

B1-B4号楼（含 B5 号商业）项目。 

（二）工程质量主要问题 

1、个别项目硅墨烯板专项施工方案要求锚栓间距不大于

500mm，现场实测间距超过方案要求。 

2、部分项目涉及建筑材料变更、材料参数要求变更，仅在

图纸会审或工作联系单中说明，未见设计变更手续。 

3、个别项目进场电缆、防水涂料、抹灰砂浆等材料，检测

结果未出，现场已安装使用。如兴力达 A 区写一、写二装饰装修

项目。 

4、个别项目基坑为一级环境保护等级，基坑围护体变形值

（顶、测斜）设计值 20mm，后续未设计、未放置该值监测点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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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相关设计要求。如普陀区康复医院（暂名）康复综合楼新

建工程。 

5、个别项目砌筑填充墙，部分砌块搭砌长度小于整砖 1/3，

砌体结构构造柱搭接区域箍筋未加密，构造柱未通过验收已封模，

不符合砌体验收规范要求。 

（三）施工安全主要问题 

1、个别项目存在局部区域临边防护未设置，未根据建设工

程的施工进度，及时调整和完善安全防护设施，高空防坠区域未

按规定设置封闭防护。 

2、部分项目楼层内灭火器配备不足，临时消防水未按结构

进度设置。 

3、个别项目危大工程施工未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及措施要求，

钢结构施工使用挂篮时，未挂牌验收已投入使用。如华东电力设

计院办公大楼改扩建工程。 

4、个别项目施工现场用电设备缺少接地保护，直接连接分

配电箱，开关箱内一个漏电保护器控制多路机具，使用拖线板代

替开关箱。如桃浦科技智慧城佰山养老院项目。 

5、个别项目整体提升式脚手架安装、提升作业时专业分包

单位项目负责人未到岗履职，验收记录缺失，不符合危险性较大

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项目经理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应现场监督的

规定。如真如万里社区W060701单元 X102-02地块项目（住宅区）

项目。 

6、个别项目需持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的起重吊装司索岗位、

吊篮操作岗位、电焊工岗位等，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。如桃浦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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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W061101单元 H1-7地块商业及租赁住房项目。 

四、问题处理 

根据《普陀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要求，

2023年上半年巡查组共签发巡查整改通知单 17份，局部暂缓施

工指令书 10 份。对 8 名项目经理实施记分处理，总计 20分；对

6 个项目 15起违规行为立案查处，处罚金额 10.61 万元。 

五、工作安排 

下半年巡查工作将在落实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的基础上，

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提升监督效能，促进

相关单位不断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和责任意识，切实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确保我区建筑市场健康发展。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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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5日印发  


